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
 
 

【2017】 第 53 号 

 

关于组织教改创新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的

通      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 

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实施方案》（晋师教字〔2016〕 1

号）和《山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

本年度教改项目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的结题验收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教改创新项目 

（一）结题范围 

1．2014 年之前（含 2014 年）立项的校级教改项目必须结题，未到结题

时间但研究已完成的项目也可申请结题。  

2．省级重点、一般教改项目,研究完成即可申请结题。  

（二）所需材料  

1．省级教改项目提交“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”（含电

子版）、课题研究总结报告、加盖学院公章的研究成果复印件各 5 份；校级教

改项目提交“山西师范大学教改课题结题报告书”（含电子版）、课题研究总

结报告、加盖学院公章的研究成果复印件各 5 份。  

2．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只接收已发表并明确标注与结题项目相关的论

文，其它不予认可。结题标准见附件，校级教改重点项目结题标准参照省级



教改项目结题标准执行。  

3．结题报告书空表在教务处网页“表格下载”处下载，课题研究总 

结报告无固定格式。  

4．以上材料于 10 月 13 日上午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报教务处教学科。联

系人：张华，联系电话：2051073。  

二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 

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工作由各学院负责完成。学院组织专家召 

开结题评审会，对本学院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进行 

结题验收，验收结束后由教学秘书统一将结题报告和成果复印件及验收结 

果报教务处实践科。 

（一）结题范围 

1．2015年之前（含2015年）立项的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必

须结题。 

2．未到结题时间，但实验研究已完成，并符合相关结题要求的大学生创

新性实验项目也可参加结题评审。 

（二）所需材料 

1．结题项目名单（含应结题而未结题项目）、结题报告书（空表在教 

务处网页“表格下载”处下载）、加盖学院公章的研究成果复印件各一份。 

2．以上材料于10月13日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报教务处实践科。 

联系人：王虎，联系电话：20510260。 

三、所有材料请申请人自行留底，上交材料概不返还。  

 

附件： 

1．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结题标准  

2．山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标准 

   

 

 

教  务  处  

2017 年 9 月 26 日 


